
区直单位无房户住房补贴业务

办理流程图
(业务审核办结时限 4 个工作日，补贴发放 4 个工作日）

4 个工作日

4 个工作日

通过区直住房保障中心e窗

通线上提交申请

材料不齐：申请单位

根据《区直单位职工

申请住房补贴业务补

件告知单》补齐材料

预审

预审通过：申请单位按规

定，将已通过审核的申请

人名单公示 5 个工作日

领取审核结果

取得受理凭证

通过区直住房保障中心 e窗

通反馈预审结果

区直机关、事业单位将区直住

房保障中心审核结果转自治区

财政厅审批。

向区直住房保障中心业务窗口

提交自治区财政厅审批结果和

全套申请材料的纸质版

申请单位在区直住房保障中心 e窗通线

上提交正式来函、预审反馈结果盖章

申请单位经办人通过登

录广西区直住房保障中

心 e 窗通下载打印。

央企需将审核结果转自

治区财政厅备案并向区

直住房保障中心业务大

厅窗口提交全套申请材

料的纸质版。

区直住房保障中心拨付

住房补贴款


